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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民国时期，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时期。
该时期，不仅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，如王世杰、钱端升著《比较宪法》、胡长清著《中国民法总
论》、黄右昌著《罗马法与现代》、杨鸿烈著《中国法律发达史》、程树德著《九朝律考》、瞿同祖
著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等，也推出了约四百余种外国法学译著，如穗积陈重的《法律进化论》、
孟罗·斯密的《欧陆法律发达史》等，它们是中国近代法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令人担忧的是，由于出版年代久远，这批译著日渐散失，即使少量保存下来，也因当时印刷水平低下
、纸张质量粗劣等原因，破烂枯脆，很难为人所查阅。
同时，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书，只保存于全国少数几个大的图书馆，一般读者查阅出借也很困
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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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由于出版年代久远，这批译著日渐散失，即使少量保存下来，也因当时印刷水平低下、纸张质量
粗劣等原因，破烂枯脆，很难为人所查阅。
同时，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书，只保存于全国少数几个大的图书馆，一般读者查阅出借也很困
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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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务之执行，监督之方法，解散之原因等，皆与商法所定不同故也。
又凡所规定，除特别指定者外，皆属强行法。
民法中以内国法人，不出公益法人及营利法人二种(三四条、三五条)。
一法人无兼以公益及营利为目的者，然非以公益为目的者，不可即谓其以营利为目的。
如产业组合及相互保险会社等。
与其强以为属于此二种中之某种法人，不如谓其不属于此二种中，实由用公益及营利二语，有所难尽
之事。
德国民法，又以有无经济上之目的为区别，亦非至当，但不属以上二种之法人，各有特别法以统辖之
，应受民法之适用者，按诸实际，殆不多觏焉。
(二)社团法人财团法人。
社团法人者，以经营共同事业为目的，而集合自然人为团体之法人也。
民法虽不定其人数之最少数，要常在二人以上，是为社团法人之特性，复视其目的之为公益私益，而
区别其为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。
财团法人，由供给于一定目的之财产而成之法人也。
故有一定之目的，及供此目的之财产，为财团法人设立之要件。
而关于社团法人、财团法人之法规，其适用相异之点，亦有需此区别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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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序    民国时期，是中国近代法学的奠基时期。
该时期，不仅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，如王世杰、钱端升著《比较宪法》、胡长清著《中国民法总
论》、黄右昌著《罗马法与现代》、杨鸿烈著《中国法律发达史》、程树德著《九朝律考》、瞿同祖
著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等，也推出了约四百余种外国法学译著，如穗积陈重的《法律进化论》、
孟罗·斯密的《欧陆法律发达史》等，它们是中国近代法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    令人担忧的是，由于出版年代久远，这批译著日渐散失，即使少量保存下来，也因当时印刷水平低
下、纸张质量粗劣等原因，破烂枯脆，很难为人所查阅。
同时，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为馆藏书，只保存于全国少数几个大的图书馆，一般读者查阅出借也很困
难。
    鉴于上述现状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高瞻远瞩，关爱学术，策划并决定对民国时期(包括少量清末时
期)的译著进行整理、筛选，以“中国近代法学译丛”的形式重新点校、勘校出版，以拯救民国时期法
学遗产，满足学术界以及法律院校广大师生学习和研究的需要。
    参与本译丛点校、勘校的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、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教研室、北京大学法学院、
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等部门的编辑、教师、博士生和硕士生。
由于我们学识粗浅，点校、勘校中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何勤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二年八月一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于上海·华东政法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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